新安农场2025年光伏项目实施方案
　　一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新安农场光伏项目
（二）建设性质：新建
（三）主管部门：乌拉特前旗农牧和科技局
（四）责任单位：巴彦淖尔市新安农场有限公司
（五）实施地点：巴彦淖尔市新安农场有限公司
（六）建设内容和规模：新建光伏1兆瓦
（七）项目资金规模及来源：共需要投入资金300万元，现拟申请自治区及以上衔接资金200万元，旗级以上衔接资金或自筹资金100万元。
（八）项目负责人及电话：白炯   13847862866
（九）建设期：2025年2月1日-11月30日
（十）群众参与及受益对象：该项目覆盖及带动周边受益人口428户828人，其中：脱贫人口31户46人。
二、项目建设背景、可行性和必要性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项目建设背景：巴彦淖尔市新安农场有限公司为响应国家新能源建设号召，加快国内光伏发电规模化应用。拟在乌拉特前旗新安农场空闲场地建设1.0MWp分布式光伏电站，采用“全额上网，就地消纳”的模式并网。本项目的建设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四个革命，一个合作”的能源发展战略思想，符合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的指导意见》中关于做好“优化能源结构”以及“加快风电、光伏发电 就地消纳”的要求，符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地区政策和新能源行业发展要求，符合巴彦淖尔市新安农场有限公司战略发展方向。
（二）项目建设可行性：根据太阳能资源条件，项目所在地有比较高的开发潜力，具备规模化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资源条件，适宜建设并网光伏电站。
（三）项目建设必要性：主要帮扶脱贫人口收入标准以下的（家庭年收入人均低于8800元）农场重点监测对象，助力乡村振兴。
　　三、项目成本估算
建设规模为1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站，每兆瓦300万元，总计投入300万元。
　　四、联农带农机制：
    光伏联农带农机制还注重构建关系稳定、联结紧密、权责一致、利益共享、风险可控的联农带农机制，让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，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机制保障。
五、效益分析
（一）经济效益：项目运行期内总净利润为618.8万元，年均净利润 50万元，提高农民收入，人均增收800元左右。
（二）社会效益：在继续支持用于脱贫户（含监测对象）等困难群众公益岗位、小型公益事业和奖励补助的同时，支持用于发展带动脱贫群众就业较多、持续增收的产业，支持用于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等乡村建设规划项目。

（三）生态效益：减少碳排放：通过光伏发电替代传统化石能源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。生态保护：在农光互补模式下，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，保护生态环境。能源可持续性：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普及，助力能源结构转型。
[bookmark: _Toc24831][bookmark: _Toc24198][bookmark: _Toc24805]六、组织保障措施
（一）新安农场把光伏项目纳入重要工作。议程统筹协调经管科、资产运营科、财务科和乡村振兴办等部门，具体负责实施方案的审定、项目的实施、核实和资金兑付、工作经费的落实等工作。
（二）强化督促指导建立健全监督机制。明确分工，强化责任，扎实做好巡回督导和业务指导工作。成立农场主管领导为成员的监督验收小组，负责监督、验收和考核工作。      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，严格把握政策、规范操作。完善操作办法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提高实施效果。
七、风险控制
对电力输出参数进行严格监控，确保符合电网规定的质量标准。
八、项目后续管理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项目投入形成的资产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资产管理指导意见》要求，项目要做好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资产登记和管理工作，项目资产归农场所有，落实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资产管理责任，农场应对项目形成资产后续管护负责，保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资产的完整性、安全性和长效性。
